关于《北京市关于深化“证照联办”改革 构建“快入准营”市场环境工作方案（公开征求意见稿）》

的起草说明

 为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最大限度释放市场主体活力，营造高效便捷、“快入准营”的经商创业环境，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的意见》（国发〔2021〕24号)、《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文件精神，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起草了《关于深化“证照联办”改革 构建“快入准营”市场环境工作方案（公开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工作方案》”）。

起草背景

近年来，随着商事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市场主体准入门槛大幅降低。破解“准入不准营”难题，为市场主体提供更优质的准入准营服务，提升市场主体准入、准营、退出全周期便利度成为政府部门持续推动“放管服”改革的重要方向。为持续增强企业和群众获得感，助力市场主体实现“快入准营”，在今年我市培育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实施方案重点任务中，市里明确提出了“着力推进‘证照联办’，重点在医疗器械销售、药店、餐饮店、饮品店、超市（便利店）、书店、门诊部、民办幼儿园、道路货运公司、道路客运公司等领域推行‘证照联办’，实现营业执照和行政许可一次申请、并联审批”的工作任务。同时，“在超市（便利店）等行业试点开展‘证照联办’和‘一业一证’叠加合并改革，实现一次告知、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一证准营、证照同发”也被纳入市政府工作报告，成为我市今年要落实的重点任务之一。作为主要牵头单位，我局会同相关部门牵头起草了《工作方案》，优化审批服务流程，将传统的证照串联审批优化为一口受理、并联审批，持续减环节、减材料、减时限、减跑动，进一步降低市场主体准入准营成本，全面为市场主体打造优质的准入准营全周期服务。  

二、起草过程

    为稳妥推进我市“证照联办”改革工作，我局会同市政务服务局、市药监局、市卫生健康委、市教委、市交通委、市烟草局、市新闻出版局等多个市级单位，对开展“证照联办”改革工作进行了多次会商研究，并征求了各区相关单位的意见建议，结合我市实际，起草形成了目前的征求意见稿，在药店、门诊部、超市（便利店）等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高频办理场景开展“证照联办”改革工作。
三、主要内容

   《工作方案》共包含四部分，涉及六项重点任务，主要内容包括：

   （一）明确了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及基本原则
   《工作方案》第一部分从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及基本原则三个主要方面，奠定了“证照联办”改革的工作基础，明确了坚持首善标准、坚持优化革新、坚持需求导向及坚持依法推进等四条基本原则。
（二）规定了“证照联办”改革涉及的六项重点任务
    《工作方案》第二部分分别从办理场景、办理方式、办理环节等不同层面明确了“证照联办”改革工作的八项主要任务，包括：积极开拓联办场景，实现更多证照“一次办”；聚焦需求优化服务，实现全部场景“一窗办”；持续强化信息共享，实现更多场景“一网办”；拆解整合信息要素，实现表格、清单“清晰办”；纵深整合证照事项，实现全生命周期“协同办”以及放大政策叠加效应，实现证照联动“叠加办”。

   （三）具体划分了改革的实施阶段     

    《工作方案》明确了“证照联办”改革实施的时间和路径规划，第一阶段从2022年4月至5月底，主要在区级综合政务服务中心“证照联办”窗口实现各场景的线下“一窗申请，一次提交、并联审批、一次办结”。第二阶段从2022年6月至12月底，在餐饮店、饮品店、超市（便利店）、药店、医疗器械经营等场景实现在线“证照联办”。第三阶段从2023年1月开始，系统总结前期试点及全面实施阶段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将“证照联办”的改革范围推广到更多领域，最大限度为市场主体创造优质的准入准营便利条件，实现应联尽联。
对做好“证照联办”改革提出了工作要求 

最后，《工作方案》分别从加强组织领导、加强协作配合、加强宣传引导等方面对做好“证照联办”改革提出了工作要求。指出各区、各部门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高度重视，制定改革落实的实施方案，明确时间表、路线图。积极对标国内先进地区经验，持续降低市场主体“准入准营”成本。加强协同配合，建立改革推进工作机制，配合牵头部门全力推进相关领域改革。持续密切关注本领域落实证照协同系列改革的工作进展情况，做好相关政策的宣传解读，宣传改革政策的做法、经验和亮点，总结案例，增强企业的政策获得感，着力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

